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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年度地方政府自行輔導商圈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認定甄選機制
1、 申請統一窗口及提案單位

1、 申請統一窗口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。
2、 提案單位資格：在地商圈組織、觀光產業相關協會等立案之民間團體組織，經地方政府認定2年以上輔導經驗且實際運作者。

2、 申請時限

原則每年辦理1次甄選作業。申請時限6月30日止，統一以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之公文發文日期為憑，本部（商業司）將於提案資料備齊後，儘速召開甄選委員會。

3、 申請程序（詳附件1）
1、 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確實將本機制須知轉知轄內各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，並周知相關商圈組織、觀光產業相關協會等立案之民間團體組織。

2、 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積極鼓勵該等具提案資格者，於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自訂之辦理期限內，研提「地方政府商圈輔導納入國旅卡適用範圍認定甄選申請書」（申請書封面格式詳附件2-1）（以下簡稱甄選申請書）。

3、 提案單位可將甄選申請書送交各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彙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逕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初審。

4、 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收件彙整後，應辦理初審作業，擇定具輔導實績、振興地方觀光產業與經濟發展效益之商圈個案，並連同審查紀錄等相關文件，於申請時限前提送本部（商業司）辦理複審作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5、 本部（商業司）於受理甄選申請後，將邀請專家學者組成甄選委員會進行複審作業，並將其結果行文函知獲選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甄選時間、結果及相關事宜另行告知。

6、 獲選之申請案，本部（商業司）將該獲選申請案之商圈範圍，推薦至交通部觀光局，以便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。
4、 甄選方式

1、 初審作業

（一）依據地方自治原則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逕（自）行依據該府行政辦理程序及期限內，辦理初審作業。

（二）為強化地方初審功能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初審結果，每年以2個商圈為限提報本部（商業司）進行複審作業。
2、 複審作業

（1） 本部（商業司）將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提報之甄選申請書及其審查紀錄等相關文件進行書面審查，逾期則不予受理。
（2） 本部（商業司）擇期召開複審會議，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就初審辦理情形及申請案內容進行簡報說明，並由甄選委員針對申請內容進行答詢。甄選時間及有關事宜另行通知。

（3） 甄選委員會組成甄選委員7名（由行政院經建會、人事行政局、交通部觀光局、本部商業司各派1名機關代表，其餘3名為學者專家由交通部觀光局推薦1名、本部商業司推薦2名），每年組成1次，辦理該年之複審作業。
（4） 必要時進行實地訪查。

（5） 為落實提振國民旅遊宗旨，確實甄選標準，每年甄選核定數以10個商圈為限。
3、 評選要項
（1） 書面審查

在地商圈組織、觀光產業相關協會等立案資格及實務經驗證明。

（2） 商圈基本資料
1. 商圈範圍合理性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自辦之商圈輔導範圍（店家數以不超過200家為限）與輔導期程。（請檢附實況照片、商圈範圍詳細街道圖及詳予說明起迄點之門牌號碼等資料，俾利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格審核作業）

2. 商圈店家營業項目及內容概述：包括業種業態之分布與調查。

3. 甄選申請案所提之範圍截至提案前具體之輔導執行成效。
（3） 申請案內容
1. 申請適用國民旅遊卡使用範圍之目的與必要性。

2. 達成振興效益說明。

（4） 其他相關說明。

5、 申請文件規範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函報申請案件時，應統籌檢附下列文件：
1、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受理地方提案之「綜合資料表」（詳附件2-2）。

2、 甄選申請書共一式10份（含電腦檔案以MS Word製作光碟2份；撰擬規定詳陸、甄選申請書撰擬規定)。

6、 申請計畫書撰擬規定
1、 甄選申請書之大標題統一為「97年度地方政府商圈輔導納入國旅卡適用範圍認定－○○○商圈甄選申請案」。

2、 封面應書寫申請案名稱、申請單位、提案單位；內頁標明章節目錄(含圖表及附錄目錄)、頁碼等（申請書封面及綜合資料表詳見附件2-1及2-2）。

3、 內文一律以中文由左而右橫式繕打於Ａ４紙張，且以直式列印（圖表以A3製作摺疊為A4規格）左側裝訂成冊。所有圖文資料均需清晰可讀。頁數不得超過50頁（不含附錄文件）。
4、 檢附「複審會議評分表」（詳附件3）。

7、 其他

1、 未依照本甄選機制規定辦理者，不予受理。

2、 為順利推動甄選作業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儘速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，負責統籌協調與列管工作，俾利聯絡事宜。
3、 本計畫聯絡人：經濟部商業司10科謝芳儀，電話：(02)2321-2200轉777，電子信箱：fihsieh@moea.gov.tw；傳真：(02)2341-4395。本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網網站：http://gcis.nat.gov.tw/welcome.jsp 

4、 本甄選機制未盡事宜，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，另行通知辦理。
【附件1】 地方政府商圈輔導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認定甄選機制流程

	步驟一
	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依「地方政府輔導商圈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認定甄選作業」通知提案


↓  

	步驟二
	在地商圈組織、觀光產業相關協會等立案之民間團體組織，經地方政府認定2年以上輔導經驗且實際運作者，擬定申請計畫書及備妥相關文件，由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彙轉或逕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初審。


↓  

	步驟三
	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地方初審


↓  

	步驟四
	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將初審出商圈提報經濟部（商業司）


↓

	步驟五
	經濟部（商業司）邀請專家學者組成甄選委員會辦理複審  


            ↓

	步驟六


	獲選之申請案，經濟部（商業司）將推薦至交通部觀光局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


【附件2-1】甄選申請書封面格式

97年度地方政府輔導商圈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認定

－○○○商圈甄選申請案
申請單位：○○○縣市政府○○○局

提案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【附件2-2】綜合資料表

97年度地方政府輔導商圈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認定

－○○○商圈甄選申請案
	商圈名稱
	

	提案單位
	

	
	□ 立案之民間團體（證明文件一）

□ 經地方政府2年以上輔導經驗且實際運作者（證明文件二）

	申請單位首長
	
	職稱
	
	電話
	

	申請單位聯絡人
	
	職稱
	
	電話
	

	
	電子信箱
	
	傳真
	

	提案單位代表人
	
	職稱
	
	電話
	

	提案單位聯絡人
	
	職稱
	
	電話
	

	
	電子信箱
	
	傳真
	

	計

畫

摘

要

	計畫摘要至少包括下列項目：

1. 商圈範圍

2. 商圈店家營業項目及內容概述（業種業態調查）

3. 相關計畫之具體輔導執行成效

4. 提案申請目的與必要性

5. 達成振興效益



	提案計畫範圍過去曾接受地方政府或其他部會補助之情形

	受委辦輔導或補助計畫名稱
	委辦輔導或補助機關
	預算金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地方初審意見備註欄

	初審意見
	

	提請配合事項
	（針對未來辦理國旅卡認定等相關作業之具體配合事項，若無特別聲明，則本欄勿需填寫。需請註明提列意見之單位/申請單位或提案單位）




（本表請自行延伸使用）
【附件3】複審會議評分表

97年度地方政府輔導商圈納入國民旅遊卡適用範圍認定評分表
	計畫名稱
	

	審查項目
	權重
	評分
	備註

	一、書面資料
	（一）地方組織立案、法人資格及社造、實務經驗(3分)
	5％
	
	

	
	（二）商圈相關計畫執行證明文件(2分)
	
	
	

	二、發展潛力
	（一）商圈範圍劃設之合理性，及其核心競爭力、資源特色、立地條件等 (10分)
	30％
	
	

	
	（二）經營理念與發展目標(10分)
	
	
	

	
	（三）具地方文化特色、觀光旅遊消費據點量化及店家商品標示的確實等 (10分)
	
	
	

	三、地方資源整合
	（一）地方政府、組織協會對商圈活化策略之合作參與程度，以及配合推動本計畫之相對應投資意願（人力、財力及物力）、自主經營能力、導覽解說及媒體宣傳等(5分)
	30％
	
	

	
	（二）計畫範圍截至提案前具體之執行成效（包括商圈相關計畫成效、或其他相關部會委辦輔導計畫執行成效及消費者滿意度）(5分)
	
	
	

	
	（三）引入民間外部資源投資共同開發之評估與規劃，以及媒合、扶持艱困傳統產業，拓展產業行銷通路，創造大溫暖商街環境之策略執行方式(5分)
	
	
	

	
	（四）商圈與觀光產業等之跨業整合創意、提供公務人員優惠措施、提供消費者服務、對地方傳統文化及觀光產業之回饋等(15分)
	
	
	

	四、計畫效益
	（一）振興地方觀光產業國民旅遊之效益(25分)
	35%
	
	

	
	（二）資源投入與價值產出的具體效益呈現(10分)
	
	
	

	總分
	

	委員書面意見： 

年   月   日

	委員簽名
	
	年   月   日


（一）總分未達70分者不具入選資格。

（二）以總分法為名次排序依據，由委員就上開審查項目與配分，評定各申請案得分。

（三）如發生同分情況，依「計畫效益」項目總分高低進行評比，如該「計畫效益」總分亦同分時，進一步依「地方資源整合」總分高低進行評比，如再同分，由甄選委員會表決之。

（四）簡報時間：簡報時間15分鐘，答詢15分鐘。於13分鐘時鈴聲1響預告，15分鐘時鈴聲2響，提案單位應儘快作結、停止簡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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